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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九十二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業  務  計  畫 工  作  計  畫  政府預算 

（單位：千元） 
備註 

    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62,493 

62,493 

 

壹、歲計會計業務 

 

 

一、總預算核編及督導執行 

二、附屬單位預算核編及督導執行 

三、總會計事務處理及總決算核編 

60,121 

22,299 

13,889 

23,933 

 

貳、統計業務  

一、公務統計 

二、經濟統計 

53,152 

14,382 

38,770 

 

參、處理資料業務  

一、電子處理資料業務 

二、資訊發展推動作業 

176,802 

123,396 

53,406 

資訊中心業務 

肆、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26,903 

26,903 

 

第一預備金 

 

 

第一預備金 

600 

600 

 

合                 計  

 
38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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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九十二年度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容 政府預算 

（單位：千元） 

備註 
業

務

計

畫 

工

作

計

畫 

分   計   畫 

壹

、

歲

計

會

計

業

務 

 

 

 

 

 

 

 

 

 

 

 

 

 

 

 

 

一

、

總

預

算

核

編

及

督

導

執

行 

 

 

 

 

 

 

 

 

 

 

 

 

（一）核編總預

算 

 

 

 

 

 

 

 

 

 

 

（二）督導執行

總預算 

 

 

 

 

 

 

 

 

 

精進預算作業並落實推動中程計畫預算制度，加強計畫與預算配合，衡酌執行能力，貫

徹零基預算精神與強化「成本效益」觀念及財務分析，藉以統籌合理分配有限資源，審

編九十三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 

1.依照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及本府施政綱要，妥擬九十三年度總預算編製要點

陳報核定分行。 

2.依府頒「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擬訂各主管機關歲出額度簽報核定。 

3.依預算法規定，於九十二年八月底前完成九十三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送請市議會

審議。 

4.依市議會審議意見修正發布九十三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 

5.賡續推動預算業務電腦化作業。 

 

 

九十二年度總預算之執行。 

1.依市議會審議意見，整編印製九十二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分行各機關。 

2.訂頒九十二年度臺北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俾各機關遵循。 

3.依法核定分配預算、修改分配預算，辦理第一預備金動支之備案，並嚴格控管第二預

備金之支用。 

4.編具九十一年度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送請市議會審議。 

5.嚴格審核預算保留事宜。 

6.考核單位預算機關九十一年度及以前年度預算執行結果。 

 

60,121 

2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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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核

編

及

督

導

執

行 

 

三

、 

總

會

計

事

務

處

理

及

總

決

算

 

（一）核編附屬

單位預算

及綜計表 

 

 

（二）督導執行

附屬單位

預算 

 

 

 

 

 

 

 

 

（一）總會計事

務處理 

 

 

 

 

 

 

（二）總決算核

編 

 

審編九十三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1.逐步建立營業基金之營運量分析模式，推估營運量值。 

2.確實審核各附屬單位預算盈(賸)餘目標。 

3.評核資本支出之執行能力，嚴密評估固定資產投資計畫。 

 

督導九十二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執行。 

1.訂頒九十二年度本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2.依法查核各機關採購進度、存貨或其使用狀況。 

3.考核附屬單位預算機關（構）或基金九十一年度及以前年度預算執行結果。 

 

 

 

 

 

 

 

精確處理九十二年度總會計事務。 

1.加強總會計決策功能，適時編製總會計報告等相關報表。 

2.積極審核各機關學校會計報告，及時提供應行注意及改進事項。 

3.積極推動會計、決算業務電腦化作業。 

4.檢查各機關學校會計業務。 

5.審查各附屬單位預算管理機關會計制度(訂定或修正)。 

 

 

核編九十一年本市地方總決算及九十二年度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1.依決算法規定期限前，核編完成本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送請審計

機關審核。 

2.依決算法規定期限前，核編完成九十二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

13,889 
 

 

 

 

 

 

 

 

 

 

 

 

 

 

 

2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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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編 

報告及綜計表，送請審計機關審核。 

 

 

 

貳

、

統

計

業

務 

 

一

、

公

務

統  

計 

 

 

 

 

 

 

 

二

、

經

濟

統

計 

 

 

公務統計 

 

 

 

 

 

 

 

 

 

 

 

 

經濟統計 

 

 

 

 

督導本府各機關切實執行公務統計方案。 

1.按月、季、年定期稽催公務統計報表，嚴格審核內容，提高統計資料準確度。 

2.編製九十一年臺北市政府統計總報告，報送行政院主計處。 

3.編印九十二年版「臺北市統計手冊」、「臺北市統計要覽」及中、英文版「臺北市統

計摘要」，另按月編印「臺北市重要統計速報」及「臺北市重要統計參考指標」。 

4.繼續辦理都市評比統計指標，以瞭解本市競爭力並作為本市努力方向之參據。 

5.辦理統計資訊系統之維護與應用推廣，充實及更新本處網路統計資料檔，供各界上

線查閱，以利資料交流。 

6.研提「市政統計週報」及「專案分析報告」，以加強統計應用分析供決策參考之依據；

另督導本府各機關加強職務上應用統計之工作。 

7.辦理各機關統計調查管理，以達簡政便民之目的。 

 

 

執行本市經濟統計調查。 

1.辦理物價調查。 

(1)依照規定查價日期，派員親赴本市各重要廠商及零售市場調查各種商品價格計

1,002項；其中包括零售物品 798項(含家庭勞務)、營造工程 204項。 

(2)調查獲得之物價資料，經詳加審（複）查、整理登記後，除依照期限編製報表提

供行政院主計處，用為編算臺灣地區之各種物價指數外，同時並自行按旬編算「臺

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分送各有關機關參考。 

2.編算本市各種物價指數。 

(1)按旬（月）編算「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 

(2)按月編算「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3)按月編算「臺北市家庭勞務價格指數」。 

3.編印「臺北市物價統計月報」。 

53,152 

14,382 

 

 

 

 

 

 

 

 

 

 

 

 

3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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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彙集各種物價指數及價格資料，經整理分析後，編印「臺北市物價統計月報」，

分送各界應用參考。 

4.辦理九十二年各月份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1)依照調查計畫規定，定期指派訪問員分赴本市各調查樣本家庭，輔導各戶按日將

家庭收支逐筆詳細記載。 

(2)訪問員收回記帳簿冊經核算整理、分類、註號後，交由審核員複核無誤，再交付

機器整理，按月產生結果表。 

(3)每半年編印「臺北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報告」。 

5.辦理九十一年家庭收支概況訪問調查。 

(1)訂定九十一年本市家庭收支概況調查計畫，並加強工作人員訓練，改進調查技術

與分析方法，俾調查工作更臻完善。 

(2)九十二年元月至二月間，辦理九十一年本市家庭全年收支概況訪問調查，所獲資

料經整理分析後，於同年九月底編印「臺北市家庭收支概況調查報告」，提供各界

應用參考。 

6.配合中程統計發展計畫及協助中央辦理各項調查。 

(1)舉辦調查工作講習會及檢討會，加強訓練工作人員。 

(2)切實辦理調查填表工作。 

(3)詳細審核收回之調查表，內容務期翔實正確。 

(4)按月協助中央辦理人力資源、各業別受雇員工薪資調查及按年之職類別薪資調查

等各項調查。 

參

、

處

理

資

料

業

務 

 

 

一

、

電

子

處

理

資

料

 

 

資訊作業業務 

 

 

 

 

 

 

 

 

1.推動網路新都綱要計畫。 

繼續推動「臺北市政府網路新都綱要計畫」，建立市政資訊網路、推動各機關網內

網路、推動科室課股員工公務電子信箱、建立市政資料庫、加強員工資訊教育、推

動委外服務及推展入口網站作業，以建置網路市政府、提昇員工資訊素養等施政目

標，建設臺北市成為二十一世紀之網路新都。 

2.提供電腦、網路相關設備繼續處理市政業務資料。 

(1)繼續提供電腦網路相關設備，維持正常運作，配合各機關資訊作業。 

176,802 

123,396 

 

 

 

 

 

 

 

資訊中心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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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二

、

資

訊

發

 

 

 

 

 

 

 

 

 

 

 

 

 

 

 

 

 

 

 

 

 

 

 

 

 

（一）資訊系統

規劃推動 

 

 

(2)維持機房安全管制及設施正常運轉。 

(3)提供作業所需各種材料。 

(4)汰換老舊電腦設備，提昇服務品質。 

3.網路建置規劃。 

(1)規劃無線網路建置，跨出網路傳輸新的里程。 

(2)規劃市政大樓網路，作為未來以提昇整體網路速率及建置市政大樓各機關網路之

參考。 

(3)規劃市政光纖網路，以作為未來整合府內、府外機關網路及光纖網路設備之參考。 

4.資訊安全建置。 

(1)建立市政資訊安全防護網，強化本府市政資訊網路安全防護機制。 

(2)建置資訊異地備援中心，以便電腦及網路系統遭遇巨大天災時，能於最短時間內

及最低成本下進行復原作業。 

5.推動本府單一申訴窗口。 

建立本府單一申訴窗口服務，結合相關應用系統，以提供市民方便的申訴服務。 

6.個人電腦教室硬、軟體設備維護業務。 

維護個人電腦教室硬、軟體設備，以維持受訓學員上課正常使用。 

7.市政資訊服務系統推廣及應用。 

(1)推廣市政資訊服務系統應用，提高民眾使用率。 

(2)市政資訊服務系統委外服務及維護，使系統正常運作。 

(3)擴增市政資訊服務系統功能，加強便民服務。  

8.套裝軟體採購。 

購置個人電腦套裝軟體，以因應業務需要。 

 

 

 

1.推動本府公文現代化。 

(1)整合本府各機關公文處理環境。. 

(2)規劃開發本府公文處理現代化資訊系統。 

(3)賡續推動公文管理系統，加強公文處理時效管制。 

 

 

 

 

 

 

 

 

 

 

 

 

 

 

 

 

 

 

 

 

 

 

 

 

5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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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推

動

作

業 

 

 

 

 

 

 

 

 

 

 

 

 

 

 

 

 

 

 

（二）整體規劃

推動 

(4)賡續推動公文電子交換系統，加強作業功能。 

2.推動行政管理知識網。 

(1)推動「行政管理知識網」，促進員工知識分享與經驗交流。 

(2)擴大知識管理範圍及使用機關。 

3.推動行政管理資訊網。 

(1)賡續推動「行政管理資訊網」。 

(2)擴大推動範圍及使用機關。 

4.推動市政資料庫。 

(1)賡續推動各機關業務資料庫橫向整合，達成資訊共享。 

(2)擴大業務範圍及使用機關。 

5.推動薪資發放系統。 

推動薪資發放系統至本府各機關，提供各機關一致性之薪資作業環境。 

6.推動共同性資訊業務。 

(1)賡續推動本府各機關共同性資訊業務，達成各機關共同性業務作業標準化、流程

簡單化。 

(2)支援緊急性或突發性之重要資訊系統建置，以掌握時效、執行政策、達成目標。 

 

 

1.審議本府各機關資訊作業計畫、概算及查核執行效率。 

(1)籌備成立本府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查委員會資訊計畫專案審查小組事宜。 

(2)擬訂本府資訊作業概算規模。 

(3)初審本府各機關資訊作業計畫。 

(4)擬訂電腦設備概算編列標準。 

(5)擬訂年度資訊作業概算審查原則。 

(6)本府各機關年度資訊作業概算審查。 

(7)本府各機關資訊作業效率查核。 

2.編纂本府資訊相關法規彙編。 

彙編資訊相關法規。 

3.資訊發展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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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召開本府資訊化推動委員會會議。 

(2)彙編本府資訊業務報告書。 

(3)召開本府地理資訊推動小組會議。 

(4)推動本府員工資訊教育訓練。 

 

 

 

 

 

 

 

 

 


